
西岗区住建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4年版）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项目
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
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1
	城市供热经营许可证的审批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1.《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2014年5月30日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 供热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供热单位依法取得供热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供热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供热经营活动。供热单位应当按照供热许可证规定的范围供热，不得擅自转让供热许可证。供热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核、分级核发，具体办法由省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制定。2. 《辽宁省供热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省、市县（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称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供热经营许可管理工作。
	
	
	从事供热经营的供热企业
	10个工作日
	不收费
	

	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企业或个人
	7个工作日
	不收费
	

	3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该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第549号）第二十五条：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号）第十七条：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材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企业法人
	1个工作日
	不收费
	

	4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建设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8〕85号）明确规定：“将公安部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划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企业法人
	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5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一条：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告时应当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8〕85号）明确规定：“将公安部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划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企业法人
	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6
	供热单位转让供热设施经营权审批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经2014年5月30日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
第十六条第二款 供热单位转让供热设施经营权的，应当向供热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办理转让手续；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向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企业法人
	15个工作日
	不收费
	

	7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行政确认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辽宁省消防条例》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企业或个人
	20个工作日
	不收费
	

	8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2017年10月7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九条：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bookmark: _GoBack]《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2000年4月4日建设部令第2号，2009年10月19日予以修改）第四条：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企业或个人
	1个工作日
	不收费
	

	9
	建筑起重机械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2008年1月28日颁布）
第五条 出租单位在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前，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单位在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安装前，应当持建筑起重机械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和制造监督检验证明到本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备案。
【增补依据】【政策发布】关于印发《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登记办法》的通知（建质﹝2008﹞76号，建设部2008年4月18日印发） 第六条　产权单位在办理备案手续时，应当向设备备案机关提交以下资料：（一）产权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二）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三）产品合格证；（四）制造监督检验证明；（五）建筑起重机械设备购销合同、发票或相应有效凭证；（六）设备备案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所有资料复印件应当加盖产权单位公章。
	
	西岗行政区域范围内工商注册的机械设备租赁企业和自购起重机械设备的建筑施工企业
	5个工作日
	不收费
	

	10
	获得供热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停业、歇业审批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行政审批科
	
	
	《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经2014年5月30日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 第十六条第一款 供热单位不得擅自停业、歇业。确需停业或者歇业的，供热单位应当在供热期开始六个月前向所在地供热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准予停业或者歇业的，应当收回供热许可证，并对供热范围内的用户用热作出妥善安排；不准予停业或者歇业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企业法人
	15个工作日
	不收费
	

	11
	对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举报投诉的处理
	其他行政权力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建筑业发展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6号,2017年12月27日予以修正） 第六十五条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1年12月20日国务院令第613号，2017年3月1日、2018年3月19日、2019年3月2日予以修正） 第六十条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国家发改委、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民用航空总局令第11号公布，2004年6月21日颁布） 第四条第一款 各级发展改革、建设、水利、交通、铁道、民航、信息产业（通信、电子）等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0】34号）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受理投诉并依法做出处理决定。
	
	自然人、企业法人
	30个工作日
	不收费
	

	12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
	监督检查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局
	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服务中心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393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建质(2014)153号）
	
	
	
	企业
	当日
	不收费
	

	13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监督
	监督检查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局
	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服务中心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号）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辽宁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企业
	当日
	不收费
	

	14
	组织或参与房屋市政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其他行政权力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局
	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服务中心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2007年4月9日国务院令第493号） 第十九条　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自然人、企业法人
	
	不收费
	

	15
	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
	行政征收
	大连市西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局（其他共同实施部门：区城市更新中心）
	房屋权籍和市场管理科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简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级公民个人
	
	不收费
	

	16
	物业小区承接查验指导监督
	其他行政权力
	大连市西岗区住建局
	物业和房屋管理科
	
	《物业承接查验办法》
(建房
[2010]165号)第二十九条
	
	
	《大连市<物业承接查验办法>实施意见(暂行)》
	物业服
务企业
	30日
	不收费
	

	17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大连市西岗区住建局
	物业和房屋管理科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
	《大连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大政发[2021]14号)
	物业企业、房屋管理单位
	
	不收费
	

	











18
	本行政区域内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大连市西岗区住建局
	物业和房屋管理科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建住房[2003]130号)第三十七条
	
	
	《大连市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大政办发[2018]150号)
	物业企业、房屋管理单位
	30日
	










不收费
	


                                                                     
1

